
第１７卷第２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７Ｎｏ．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１７

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法律规制制度探究

刘　超

摘　要：可燃冰是一种潜在的新型可替代能源和未来低碳社会的理想能源，但其勘查开发过程却会引致

远超传统油气资源开发的地质灾害、温室效应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风险。通过扩大解释与拓展适用我国既有的

环境保护、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可以规制部分环境风险，但存在专门法律规范的缺失、环境要素保护的路径

偏离、矿产资源法律规定环境义务的价值失衡等内生困境。预期实现可燃冰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功能，

必须在大规模商业开发前有针对性地构建与完善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法律体系，包括针对可燃冰开发环

境风险特殊性进行专门立法，以及具体解释与针对适用既有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这两种类型，后者包括体系

化厘清可燃冰的权属制度、层次化适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针对性适用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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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综述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高能耗产业发展为推动力，这带来巨大能源消耗。推动页岩气和可燃冰
等新能源开发是推动我国 “能源革命”的关键突破口，其原因包括：第一，推动新型清洁能源开发
可以有力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改变我国煤炭资源占主导地位的能源消费结构。第二，推动新型清洁
能源开发是实现环境治理的需要。中国能源禀赋特征加上煤炭的低价优势，使煤炭成为中国最主要
能源，但是，煤炭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最大的，雾霾的一大诱因就是巨量的煤炭消费。煤炭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分别占中国相应排放量的８６％、５６％、７４％［１］。因此，推动
新型清洁能源开发与我国减少煤炭消费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高度契合。第三，推动新型清洁能
源开发是推动我国能源供给革命、增加能源自主供给以保障能源安全的需要。我国传统油气资源已
经面临严重短缺危机，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因此，应对我国能
源危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从宏观战略层面，必须并重深化与境外能源合作和增加能源自主供
给。在深化能源合作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加速
亚太地区能源市场一体化进程［２］（Ｐ３２），我国也可以在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实现能源安全诉求。
其次是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以实现能源安全，这需要推动页岩气和可燃冰等清洁新能源的勘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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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我国页岩气储量世界第一，近几年来采取政策支持、实施招标、科技攻关、对外合作等措施推
动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有研究梳理了我国页岩气开发的政策体系、实践进展、法律难题与现实困
境，［３］我国页岩气开发前景乐观但现实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对于可燃冰的研究进展，

使得可燃冰有望成为又一支柱能源。

可燃冰的资源潜力巨大，远远超过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量的总和，为人类缓解当前面临的严
峻能源短缺危机点燃新的希望。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已有美国、日本、印度等３０多个国家积极投入
可燃冰的科学研究或调查勘探。我国对可燃冰的研究滞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但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
我国分别在南海和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带钻获可燃冰实物样品后，大量研究证明我国存在丰富可燃冰
资源，我国对可燃冰的探测研究提速。

梳理学术界对于可燃冰的相关研究。国内对于可燃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
从自然科学以及知识普及角度展开，或宏观论证可燃冰具备成为未来我国主流清洁能源的发展潜
力［４］，或介绍可燃冰基础知识及其物理化学性质等自然属性［５］，或研究可燃冰的地质构造、识别标
志与资源评价［６］，或研究可燃冰成藏机理与开采技术［７］。因为可燃冰在我国尚处于勘察研究阶段，
尚未进入实际商业开发领域，在一切矿产资源概括属于国家所有的所有权制度框架下，如何设计与
行使可燃冰探矿权与采矿权尚未被纳入关注视野；在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开发的背景下，对可燃冰
开发的潜在风险也缺乏足够实证研究。

国际层面，已经召开了八届国际天然气水合物大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界更为系统研究可
燃冰的成藏机理、赋存规律、资源评估、地质灾害和环境效应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国际层面对可
燃冰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研究层面，围绕着可燃冰能源潜力、自然属性、关键技术和地质
风险展开［８］。美国是可燃冰研究最为系统的国家，并于２０００年专门就可燃冰的研究与开发立法，
但就可燃冰开发中的环境风险规制与法律规则的研究较为鲜见，仅有文献梳理与检讨了可能适用于
开发海上可燃冰的现有法律规范和国际公约，并为现行规范的不足尝试提供潜在的解决方案［９］。或
者仅梳理开发海底可燃冰存在的环境危害对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剖析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
政治制度稳定性等制约因素对相关主体在决策可燃冰开发时的影响［１０］。

我国虽然尚处于可燃冰科学研究而未至勘探开采阶段，但加速对我国可燃冰资源属性、能源潜
力、赋存潜能的调查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推动对可燃冰商业开发可行性和经济效益的评估，针对可
燃冰勘探开发的环境风险设计完善的规则体系，可以未雨绸缪，推动我国可燃冰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可燃冰的勘探开发过程会伴随极大的环境风险与危害，若没有完善的环境风险防控技术与规则
体系，则会对人类产生得不偿失的灾害。因此，本文预期在类型化梳理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的基础
上，探究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制度。

二、可燃冰开发过程中的环境风险类型化梳理

可燃冰，又称天然气水合物，是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冰态、结晶状
笼形化合物。虽然可燃冰在性质上亦属于一种石化能源，但总体而言，可燃冰具有的高能量密度和
高热值的特点，使之相较于传统石化能源，是一种清洁、低碳的优质能源。虽然可燃冰被学界普遍
预测为传统油气资源的最佳替代能源，但迄今为止，尚未推进大规模商业开采，其关键原因在于可
燃冰的形成机理和成藏特征决定了对其勘探开发存在更多的技术难题、带来更严峻的生态环境风
险。因此，如何清晰认识、全面揭示和有效应对可燃冰开发过程导致的环境风险，是推进可燃冰从
技术试采转向商业开发的关键。概括而言，可燃冰开发导致的环境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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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燃冰开发引致地质灾害
可燃冰是由一定的天然气和大量的水资源在特定自然条件下形成，也只有在低温和高压状态下

才能稳定存在。可燃冰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水合物－溶液－气体三相平衡变化的过程，这种生成
条件和存在形式决定了可燃冰稳定性较为脆弱，对其开发会产生与常规传统型能源不同的特点：煤
炭在矿井下是固体，开采后仍然是固体；石油在地下是流体，开采后仍是流体；而可燃冰在洋底埋
藏是固体，在开采过程中分子构造发生变化，从固体变为气体［７］（Ｐ１２０）。
可燃冰开发过程会发生相变的特征，使得可燃冰开发过程会引发地质灾害。在可燃冰开发过程

中，可燃冰的分解使海底沉积物的力学性质减弱，导致可燃冰层底部可能因重量负荷或地震等外界
因素的扰动而出现剪切强度降低的薄弱区域，进而发生大片的水合物滑坡，并带动岩层流动或崩
塌，发生地质灾害。这些地质灾害主要表现为：海平面升降、地震及海啸，这导致可燃冰分解，可
燃冰分解产生的滑塌、滑坡以及浊流可能进一步引发新的地震和海啸。

（二）可燃冰开发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可燃冰中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且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更强，比二氧化

碳大２１倍。虽然目前大气中的甲烷总量并不高，仅仅占到二氧化碳总量的５％，但甲烷对温室效
应的贡献率却高达１５％［１１］（Ｐ１０９）。因此，一旦在关键技术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大规模开发可燃冰，则
势必会排放大量甲烷气体到大气，极大加剧全球温室效应，导致海水、极地和地层气温升高，而这
又会改变可燃冰赋存的低温环境从而加速地层中的可燃冰分解，造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全球气
候。

（三）可燃冰开发破坏生态系统
可燃冰与其所赋存的生态系统处于一种敏感的平衡中，温度的升降、压力的变化、沉积盆地与

海平面的升降、上覆沉积物的增厚等因素，均会影响可燃冰的稳定性，导致可燃冰层的破坏。可燃
冰冰层失稳所逸散的甲烷又进一步加剧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平衡，引致其所在地域的生态破坏。

１．海底可燃冰开发的生态破坏。进入海水中的甲烷会发生较快的微生物氧化作用，影响海水
的化学性质，消耗海水中大量的氧气，使海洋形成缺氧环境，从而对海洋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带来危
害［１１］（Ｐ１０５－１０６）。具体到海底可燃冰开发过程中，由于可燃冰赋存的特殊机理，其开采的基本原理是围
绕着如何人为改变可燃冰稳定存在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以促使可燃冰发生分解来产出天然气，开发技
术大体上有降压法、注热法和化学试剂法三类，每类开发技术均需要使用一些特殊化学试剂。这些
化学品往往具有毒害性，影响水合物附近生命体的生活环境。这些动物不仅仅包括栖息于可燃冰附
近的浮游动物等微型动物，也包括管状蠕虫和蚌类等大型底栖动物［１０］。

２．大陆冻土区可燃冰开发的生态破坏。陆域可燃冰开发过程中释放的甲烷由于没有巨厚的海
水覆盖，会迅速进入大气圈，增强温室效应，加剧全球变暖，由此又进一步减少冰川覆盖面临，形
成恶性循环。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冻土退化、沙漠化、植物物种减少、高原水土流失等生态破
坏。不仅如此，冻土面积的缩减还会对该区域的铁路、公路、水工建筑和油气管道及矿山安全带来
极大安全威胁。

三、我国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法律制度梳理与检讨

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着可燃冰开发的技术瓶颈和环境风险两大难题。大多数情况下，一种能源资
源的可行性差不多是单纯基于经济考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种特殊烃类资源的可行性可由独
特的当地经济和非技术的因素来控制［１２］（Ｐ６３）。申言之，当能源稀缺亟待推动能源生产革命之时，纵
然可燃冰开发存在技术难题和环境风险，世界上可燃冰储量丰富的国家也只能选择加大投入以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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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在勘探开发之前梳理与研究可燃冰开发的环境风险防控与规制措施。因此，在我国正积极
推动可燃冰开发技术研发并预期实现商业开发的政策诉求下，梳理与检视我国现行适用的可燃冰开
发环境风险规制法律制度，是保障可燃冰健康有序开发的前提。

（一）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梳理
虽然我国政府对开发可燃冰以缓解能源危机充满期待，但我国晚至２００２年才正式启动南海北

部可燃冰调查，离大规模商业开发尚有差距。因此，不但我国法律体系中缺位关于可燃冰开发环境
风险防控的法律制度，甚至可燃冰本身尚未进入法律体系关注视野。但既然可燃冰本身属于一种能
源资源，从法律逻辑角度，我们可以梳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哪些法律制度能够通过解释适用来规
制可燃冰开发中引致的环境风险。

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解释适用。《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我国 《环
境保护法》中规定的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以及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等环境法律原则和制度体
系，均可适用于可燃冰开发中的环境风险的预防与治理。
可燃冰分为大陆永久冻土带可燃冰与海底可燃冰两大类型。其中，海底可燃冰占有绝大多数，

从科学研究数据来看，当前海底可燃冰分布面积达４　０００万平方公里，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１／４。
美国和日本等走在可燃冰研究前列的国家将首先展开对海底可燃冰的商业开发。我国的可燃冰资源
调查与评价工作也从海域开始，而开发海底可燃冰引发的最大的环境风险就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
坏和污染。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修正）中规定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海洋
生态保护和海洋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制度将成为防治可燃冰开发海洋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重要法

律依据。具体而言，《海洋环境保护法》新增第３条第１款规定的 “国家在重点海洋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海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该规定为可燃冰开发可能选
择的分布区域划定了红线。该法第２４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开发利用海
洋资源，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布局，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
该条明确规定了开发利用可燃冰等海洋资源时要遵循的生态保护义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六章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第４７—５４条规定的海洋建设工程的污染防治系列
制度，也可以具体解释适用于可燃冰海上勘探、开发、运输以及放射性和有毒有害原材料使用过程
中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
开发可燃冰会释放大量甲烷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如何有效规制可燃冰开发中的温室气体排

放，成为制定可燃冰开发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关键。我国正在酝酿制定 《应对气候变化法》，但尚未
出台。在此背景下，《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６年修订）第２条第２款规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
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该
项规定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法》已将温室气体纳入污染物质来管理［１３］。因此，在我国尚无专门温
室气体排放规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可以并且也只能援引与解释适用 《大气污染防
治法》来规制可燃冰开发中的甲烷排放引发的温室效应。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大气污
染防治标准和限期达标规划、监督管理、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等制度，均可
根据具体情况来解释适用于可燃冰开发中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比如，具体而言，从事可燃冰勘探
开发的矿山企业勘探开发可燃冰的行为属于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８条规定的 “建设对大气环境
有影响的项目”，要按照该条规定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中第一节 “燃煤和其他
能源污染防治”主要规定了能源利用过程中的大气污染防治。但该法第３４条规定：“国家采取有利
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国家鼓励煤

—２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矿企业等采用合理、可行的技术措施，对煤层气进行开采利用，对煤歼石进行综合利用。从事煤层
气开采利用的，煤层气排放应当符合有关标准规范。”该条规范了对煤层气的开采利用和排放的大
气污染防治义务，可以同样解释适用于同属非常规天然气的可燃冰的开发利用行为。

２．矿产资源法律制度拓展适用。可燃冰属于矿产资源，对其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可以
纳入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予以调整。我国已经制定较为完备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适用于我国矿
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从法律逻辑上看，这些法律规范也当然可以拓展适用于可燃
冰等新型非常规矿产资源的开发。
从立法价值角度审视，虽然我国矿产资源的法律法规直接规定的是矿产资源的权属制度，制定

了探矿权、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制度和许可证制度，以及规范了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的相关程序，
似乎规范重点并不在于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污染问题防治。但是，亦有不少规范可以直接规制矿
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导致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比如，《矿产资源法》第１１条规定的 “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协助同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以及第３２条规定的 “开
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等。这些规定不仅可以作为直接
规制可燃冰开发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可燃冰开发矿山企业被特许和行使矿业权过程中要
承担的法定义务。

（二）现行制度内生逻辑与弊端之检讨
可燃冰作为被人类寄予厚望的新能源，尚处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开采试验阶段，一旦实际

投入大规模商业开发，此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当然会纳入既有法律体系予以审视与规制。但是，
前述梳理与归纳的制度体系在规制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时存在着诸多困境。

１．专门法律规范的缺失。可燃冰作为一种既没有被国务院批准确立为新的独立矿种、同时尚
未进入商业开采环节的矿产资源，现阶段没有专门法律规范在所必然。在此制度语境下，可燃冰开
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风险只能纳入前述梳理的环境保护与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中予以规制。可燃
冰虽然被科学界乐观地视为新世纪替代能源，但对其开发利用所引致的生态环境风险也大大超越了
传统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风险，这也是日本等国家虽然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海底可燃冰开采技
术，却一再推迟可燃冰商业开采时间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进行可燃冰大规模商业开发之前，必须
做好应对可燃冰开发所伴生的系列环境风险的法律制度准备。这种制度需求仅仅通过扩大解释既有
的环境保护与矿产资源法律规范难敷其用： （１）可燃冰开发利用是一个关涉资源勘查、评估、开
采、利用和管理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每个环节均可以引致虽有差异但又内在联系的环境风
险。现行法律体系中缺失专门的针对性的规制规范，不能有效规制该过程引发的所有类型的环境风
险。（２）从新型能源商业开发中的环境风险规制路径昭示的经验来考察，美国在 “页岩气革命”之
后推动了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开发，在此过程中的页岩气产权分配与环境风险规制最早也是纳入到传
统油气资源产权配置与环境规制法律框架内，但难以充分因应页岩气开发所提出的产权分配与风险
防范法律需求，于是美国石油天然气开发经营逐渐从天空原则、获取原则演进到强制联营原则［１４］，
环境风险规制法律也从对既有法律的拓展适用发展到针对气开发和水力压裂进行专门立法［１５］。这
一制度经验也应当为规制同为非常规天然气的可燃冰的开发行为提供有益借鉴。

２．环境要素保护的路径偏离。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法律是以 《环境保护法》作为基础法、以
体系庞大的单行法作为主体内容形成的法律体系。环境保护单行法主要由环境污染防治法与环境要
素保护法两大类型构成，而这些单行法是依据环境要素的具体分类分别制定法律制度，从而形成近

３０部体系庞大的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行法。我国现行的这种环境风险规制路径偏离了可
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制度需求： （１）可燃冰开发过程导致的环境问题包括地表水、地下
水、大气污染，也包括对其赋存区域的野生动植物、环境景观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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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相互交织、紧密联系，需要在整体予以审视的基础上系统应对和直接规制。而现行的法律规制
路径直接针对单一环境要素予以保护和污染防治，这是一种间接与零散的规制路径，难以直接应对
可燃冰开发导致的复合型的环境风险。（２）与前述我国现行环境单行法立法思路相对应，环境立法
的零碎性导致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环境执法与环境问题治理体制也呈现出分裂、漏洞、重叠和
不协调［１６］（Ｐ８－９）。在此过程中导致的环境风险规制信息收集和决策成本的高昂、单一环境要素保护执
法机构之间的不协调与抵牾、规制效率的低下等特征，均不利于可燃冰开发复合环境风险综合规制
的需求。

３．矿产资源法律规定环境义务的价值失衡。在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中，一切矿产资源属于
国家所有，包括可燃冰等新型能源。一旦可燃冰进入商业开发领域，则符合法定资质的矿山企业要
经由行政特许程序获得可燃冰矿业权，才能进行可燃冰的勘查和开采等工作。因此，以我国 《矿产
资源法》为主体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中规定的矿山企业在行使矿业权中履行的环境保护等义务，就
不仅是环保部门和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法律依据，也是矿
山企业享有和行使矿业权对应的法律义务。
但是，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的立法逻辑和制度价值使得矿山企业承担环境保护法律义务的制

度设计存在价值失衡，难以有效规制可燃冰开发中的环境风险：（１）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律将矿业
权界定为实现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一种手段性权利，没有充分尊重矿业权的独立地位。这体现为
《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律规范对于符合法定资质矿山企业的标准设置，更多重视的是 《探矿权
采矿权管理办法》第７条规定及其指向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
管理办法》相关条文中规定的，矿山企业的资格证书、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资金来源等方面体现
的申请者进行矿产资源的探矿开发的能力和实力，而没有将矿山企业履行矿业权行使全过程的环境
保护的能力放置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使得一旦矿山企业获得可燃冰矿业权，很难有效预防与规制
开发可燃冰全过程导致的环境风险。（２）正如有研究所检讨，《矿产资源法》第２６条、３１条和３２
条也规定了勘探开发矿产资源时要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安全措施，遵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定和环
境保护的规定，防止环境污染。并且，矿权人行使矿业权当然还要适用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境
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对申请人法定资质的规定和审查中并没有对这些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技术、设
备和义务的具体要求。［１７］当我们将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作为矿业权行使的内生性义务予以审视时，则
可以归纳，现行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对于矿山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概括规定，难以全面表达与有
效规制可燃冰等新能源开发全过程的环境风险。现行法律在审批矿业权时，更重视的是矿山企业在
勘查开采技术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体现的法定资质，而并不包括其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方面的技
术、设备与能力。

四、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需求

当我国储量丰富的可燃冰成为缓解我国能源危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革命的不二之选时，
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在有效规制和尽量减少伴生环境风险的前提下，推动可燃冰的商业开发。这需要
针对可燃冰开发引致的环境风险和当前规制制度的缺陷，探究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制度需
求。基于环境法律体系规制新型环境问题时存在的适度路径依赖的正当性，可燃冰开发中的环境危害
会随着可燃冰开发的范围、程度的拓展以及产业发展而不断凸显，这要求在扩大解释既有法律规范的
同时，并重专门针对性立法。本文论证可燃冰开发引致的环境风险需要专门立法，主要针对的是独属
于可燃冰开发技术使用产生的环境问题，而既有的环境风险规制与环境问题治理法律制度依然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大致而言，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规制法律体系包括针对可燃冰开发环境治理特殊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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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专门立法，以及扩大解释、拓展适用既有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这两种类型。
（一）可燃冰开发专门立法的证成与展开
基于可燃冰对满足人类能源需求的重要地位、可燃冰对比于传统油气资源的特殊性以及可燃冰

开发对于生态环境的严峻影响，我们应当未雨绸缪，在从可燃冰技术研发和试开采转向商业开发之
前，借鉴我国制定 《煤炭法》《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
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专门立法的思路，逐步制定专门的可燃冰法律规范。
笔者建议，制定可燃冰专门立法的步骤与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１．在我国当前尚处于可燃冰研究与试采阶段，可以先将可燃冰纳入一些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
正视其可能引致的环境问题。立法路径可以借鉴 《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５年）第３４条第２款将
同为非常规天然气的煤层气规定入法律的思路。该款规定的是 “国家鼓励煤矿企业等采用合理、可
行的技术措施，对煤层气进行开采利用，对煤矸石进行综合利用。从事煤层气开采利用的，煤层气
排放应当符合有关标准规范。”

２．一旦我国开始将可燃冰批准为独立新矿种并开始推动可燃冰产业发展，则建议我国可以制
定可燃冰单行法律规范。即使难以做到如 《煤炭法》法律位阶一样制定法律，也可以借鉴石油天然
气的立法思路制定较低位阶的专门立法。在当前学界和实务界虽有建议制定 《石油天然气法》但短
期之内难以出台的背景下，依然有 《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
源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

３．一旦我国近几年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实现对可燃冰的商业开发，则最为理想的专门立法模式
应当是借鉴美国在推动、保障和规制页岩气产业发展的立法路径。具体到可燃冰开发领域，应当注
重以下几个层面：（１）基于陆上冻土区可燃冰和海底可燃冰在赋存条件、成藏模式、开采技术和环
境致害机理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进行分别立法；（２）美国在监管页岩气开发及预防环
境风险过程中，注重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与分散立法思路，规制内容包括对水资源管理和
处置、废弃物管理和处置、废气排放、地下注入、野生动物影响、地表影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在
内的环境相关活动和排放等事项［１８］。我们可以借鉴的思路是分别对可燃冰的开发规划、生产经营
等产业发展内容进行产业立法，以及重点针对可燃冰勘探开采技术 （比如降压法、注热法和注化学
试剂法等开采技术使用本身及其使用的化学试剂）导致的环境风险进行专门立法规制。

（二）体系化厘清可燃冰的权属制度
预防与规制可燃冰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前提是要体系化厘清可燃冰权属制度体系，因为权属明

确清晰，不但能兼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可燃冰产业健康迅速发展的政策目标，而且也能明确
可燃冰开发过程中各方主体在环境风险预防与环境问题治理中的权利义务、职权职责。具体而言，
体系化的可燃冰权属制度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１．国家对于可燃冰的所有权以及控制权。根据我国 《物权法》第４６条规定的 “矿藏、水流、
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我国的一切矿藏资源概括地属于国家所有，包括已经成为独立矿种或尚未独
立的潜在的矿产资源，因此，可燃冰当然属于国家所有。不仅如此，还建议借鉴波兰对于页岩气的
权属规定，波兰通过具体制度规定勘探、发掘、利用资源的控制权交由国家保留，国家对勘探者在
其勘探活动中获得的珍贵地质信息也保留控制权［１９］。我们也可以借鉴波兰对于新能源权属的立法
规定，确保国家实现对于可燃冰等新型战略资源的所有权和唯一控制权。

２．完善可燃冰矿业权的规则体系。在我国 《物权法》《矿产资源法》形成的制度体系中，符合
法定资质的矿山企业可经由行政特许程序获得可燃冰的探矿权和采矿权，这是一种特许权。前述内
容已梳理，我国矿业权制度设计实质上将矿业权定位为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一种手段性权
利，没有充分尊重其独立物权地位。这种制度逻辑不但不能充分保障可燃冰矿业权物权效力，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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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人在投入资金和研发技术上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可燃冰产业的发展，还使得相关职能部门
对于矿业权主体的行为规制重点偏重于考察其是否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并没有重视对
其行为的全过程控制，难以有效监督其全面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因此，可燃冰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还有赖于完善可燃冰矿业权规则体系。

３．完善共生矿产资源的权益冲突解决规则。新型矿产资源经常性地与传统矿产资源伴生和共生。

一旦可燃冰成为独立矿种并进入商业开发领域，则必然会产生可燃冰矿业权行使与共生矿产资源矿业
权行使的冲突，比如，可燃冰开发会对既存的油气管道及矿山安全带来极大的安全威胁。因此，在推
动可燃冰开发之时，必须高度和充分完善可燃冰与其共生矿产资源的权益冲突解决规则体系。

（三）层次化适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基本环境法律制度，是典型体现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特色制度。该制度要

求对可能对人类环境产生影响的行为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
与措施。可燃冰开发会带来极大环境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引致难以逆转的生态灾难，这也是当前世
界上已经掌握成熟开采技术的国家在实质推进可燃冰开发时谨小慎微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在可燃
冰开发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层次化适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我国已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
体系化建设，专门立法有 《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环境影响评价的范
围包括规划的评价和建设项目的评价。正如有学者分析，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对象从建设项目扩大到
了规划，但这里的规划仅包括了综合性指导规划和专项规划，并没有把政策和计划纳入到现行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其考察的对象［２０］。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第１９条依然将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概括规定为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项目。因此，需要对可燃冰开发中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适用范
围进行实质拓展和层次化解释：（１）首先是可燃冰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即结合可燃冰赋
存地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地质构造、温压条件和可燃冰开发钻井建设、工艺流程、勘查开采技
术，科学分析、预测评估可燃冰开发工程建设造成的环境影响。（２）其次是将可燃冰开发的具体规
划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综合多种因素和条件来综合评估可燃冰开发计划和方案造成的环境影
响。（３）最高层次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对可燃冰开发的战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即对不同可燃冰区块
是否要纳入开发规划、造成何种程度的环境影响，以及政府与可燃冰产业有关的政策和地方决策，
甚至在更宏观层面上是否要发展可燃冰产业本身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四）针对性适用环境公众参与制度
可燃冰开发不仅是国家能源决策行为和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为，也是会引致极大环境风险、

影响环境公益的行为，与公众环境权益紧密相关，因此必须体系化保障可燃冰开发中的公众参与权
利。我国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规定了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专章，明确规定了公众享
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环境保护这三项程序性权利。环境保护部于２０１５年公布的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系统规定原则和制度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
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具体到可燃冰开发领域，需要揭示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与致害的特殊性，

针对性适用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以平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与环境公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首先是可燃冰开发环境信息公开，包括向公众公开可燃冰开发的相关背景资料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等，规定政府与矿山企业应当主动公开的相关信息事项，以及赋予公众可以申请政府和企业公开可
燃冰勘查开采技术及其使用的化学试剂等数据的权利。其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通过组织问卷调
查、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可能受可燃冰开发直接影响的相关社会主
体参与可燃冰开发决策讨论。最后，鼓励和提供条件保障公众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１２３６９”
环保举报热线、政府网站等途径，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和举报可燃冰开发中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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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可燃冰因为其储量巨大、分布广泛、燃烧清洁，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新世纪的潜在的重要替代能
源，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正在加大对可燃冰的研发投入和试采实验。但可燃冰开发会引致远超传
统油气资源开发的环境风险，这不但是引发科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于是否要开发可燃冰产生巨大争议
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日本等国家虽然已成熟掌握开采技术却一再推延商业开发时间的根本原因。可
以合理预见，一旦全球可燃冰储量丰富的国家正式商业开发可燃冰，必将引发各执一词、难以调和
的争议。但是，当我国未来面临传统油气资源枯竭风险之时，尽量通过技术和法律制度预防与控制
伴生的环境风险来商业开发可燃冰，必将是无奈之下做出的务实选择。因此，在大规模开发可燃冰
之前系统研究、揭示和归纳可燃冰开发的环境风险，并探究法律规制之道，对于我国将来的可燃冰
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仅从宏观层面梳理与检讨了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在规制可燃冰开发伴
生的环境风险中的利弊，进而相应地归纳可燃冰开发的环境风险规制制度需求，更为体系化的研究
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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